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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财务负责人离任及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戴永

华女士的辞职报告，戴永华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戴永华女士辞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职务后仍在公司职能部门担任管理职务。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娟利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姓名

戴永华

离任职务

财务负责人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17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8年3月24日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职能部门管理
职务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戴永华女士已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完成财务负责人职务的相关交接工作，戴永华女士辞任财务负

责人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三、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聘任张娟利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娟利女士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杭州风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5,000股，
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相关人员简历：
张娟利，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杭州市园林

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总会计师。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226号办公楼八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94,090,100
58.62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光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丁旭升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管理层组织架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79,300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8,4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撤销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66,800
比例（%）
99.9752

反对
票数
20,900

比例（%）
0.0222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90,100
比例（%）
99.8937

反对
票数
28,000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72,000

比例（%）
0.076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0,000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8,4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71,700

比例（%）
0.076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8,200
比例（%）
99.9129

反对
票数
9,10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72,800

比例（%）
0.077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90,000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28,400

比例（%）
0.0301

弃权
票数
71,700

比例（%）
0.076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89,700
比例（%）
99.8932

反对
票数
28,400

比例（%）
0.0301

弃权
票数
72,000

比例（%）
0.076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7,600
比例（%）
99.9123

反对
票数
9,500

比例（%）
0.0100

弃权
票数
73,000

比例（%）
0.077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9,700
比例（%）
99.9145

反对
票数
8,4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72,000

比例（%）
0.076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0,000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8,4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71,700

比例（%）
0.076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0,000
比例（%）
99.9148

反对
票数
8,4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71,700

比例（%）
0.076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0,400
比例（%）
99.9152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085

弃权
票数
71,700

比例（%）
0.076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8,600
比例（%）
99.9133

反对
票数
21,900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59,600

比例（%）
0.0635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2、3、6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2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免去
职工代表监事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鉴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
通过《关于撤销监事会及修＜公司章程＞》的议案》，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免去张清女士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同时选举陈伯翔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伯翔先生简历如下：
陈伯翔，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历任浙江省林科院技术员、杭州市园林绿化

工程公司项目部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营销副总经理、中食安供应链管理
（杭州）有限公司董事，兼任杭州悦融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宁波锦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杭州
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陈伯翔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3.2.2条所列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陈伯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股，通过杭州园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风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945.57万股。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3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

（星期一）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丁旭升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11月12日通过专人送达及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
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吴光洪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长吴光洪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并经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撤销监事会。监事会撤销后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
鉴于公司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发生变化，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进行确认。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仍由万鹏先生、俞亭超先生、丁旭升先生组成，其
中万鹏先生担任主任成员及召集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戴永华女士已辞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经总经理吴光洪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

张娟利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相关人员简历：
张娟利，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杭州市园林

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总会计师。

证券代码：603375 证券简称：盛景微 公告编号：2025-070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景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名（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1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张永刚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
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唐睿德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于宗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一），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宗光先生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培训证明，于宗光先生已承

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证明。
于宗光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潘叙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二），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全体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全体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召开的

具体时间、地点等信息，公司董事会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一：于宗光先生简历
于宗光，男，1964 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半导体器件与微电

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7年1月至2021年9月，任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副所长；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任中电国基南方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2021年11月至2022年11月，任中电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8月至2022年10月，
任无锡中微爱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1月至2025年5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
八研究所首席科学家；2025年5月至今，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首席技术顾问。

截至本公告日，于宗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于宗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二：潘叙女士简历
潘叙，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

历，武汉大学EMBA。2015年7月至2018年1月，任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2002年 5月至今，任无锡市华信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华信安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4月至今，任深圳市化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10月至2024年2月，任无锡盛景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10月至今，任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1
年2月至今，任上海先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潘叙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68.75万股，占公司股份的比例为4.66%。潘叙女士
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锡九安芯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
潘叙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潘
叙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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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

的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基于整
体业务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双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唐睿德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2025年的业务经营需求，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5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1,400万元，适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原 材
料、商品或服务等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及提供劳务等

合计

关联方

杭州多翼智控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多翼智控
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预计金额

800.00
600.00
1,400.00

占同类业务比例
（%）

2.22
1.24
/

上 年 实 际 发
生金额

0.00
0.00
0.00

占同类业务比例
（％）

0.00
0.00
0.00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不适用

不适用

/
注：1. 上述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 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层面采购金额及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3.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在

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总额不超过预计金
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多翼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翼智控”）
2、法定代表人：王洋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利一路188号天人大厦浙大研究院数字经济孵化器

4层401室-31（自主申报）
5、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6、成立时间：2023年11月30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软件销售；人工

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深圳市多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9、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53

-28.19
2024年度

0.00
-97.29

2025年9月30日
342.57
-150.68

2025年1-9月份
125.85
-153.39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董事唐睿德的配偶王洋先生通过其控制的深圳市多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多

翼智控100%股权并担任多翼智控董事、经理。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多翼智控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价格公允、合

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将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与关联人签订
具体的业务合同或订单。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上述交易，系基于正常生产经营需求所进行，具备必要性及持久性。在交

易定价环节，公司严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全面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交易行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治理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亦未对公司独立性、盈利能力及治理规范性等产生负面影
响。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

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
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15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5-044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修订后的《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进行调整，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职工代表民主讨论与表决，一致选举许勇兵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许勇兵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亦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许勇兵，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7月至2002年8月，

先后任职于武汉众友科技有限公司，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2002年8月至2003年
10月，任职于武汉群茂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2003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任职于钰硕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担任资深工程师；2006年 12月至 2011年 5月，任职于创锐讯通讯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担任高级工程师；2011年5月至2019年2月，任职于高通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高
级资深工程师，高级资深经理；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任职于重庆物奇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主任
工程师。2020年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首席技术官。

截至目前，许勇兵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许勇兵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
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515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5-043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盛荣路388弄18号楼1F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
61

11,695,612
11,695,612
14.7307
14.73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史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长史清先生代理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33,495
比例（%）
99.4688

反对
票数
12,758

比例（%）
0.1090

弃权
票数
49,359

比例（%）
0.4222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1,758
比例（%）
99.2830

反对
票数
35,495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1,758
比例（%）
99.2830

反对
票数
35,495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34,495
比例（%）
99.4774

反对
票数
12,758

比例（%）
0.1090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0,758
比例（%）
99.2744

反对
票数
36,495

比例（%）
0.3120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0,758
比例（%）
99.2744

反对
票数
36,495

比例（%）
0.3120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1,758
比例（%）
99.2830

反对
票数
35,495

比例（%）
0.3034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10,758
比例（%）
99.2744

反对
票数
36,495

比例（%）
0.3120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6

2.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28,095
比例（%）
99.4227

反对
票数
19,158

比例（%）
0.1638

弃权
票数
48,359

比例（%）
0.413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枫伟、冷慧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9
优先股代码：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内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 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召开形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会议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17:30前将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指定邮

箱：dshbgs@jsbchina.cn。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会议类型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披露《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决定召开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经营发展情况进行沟通交流，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形式
（一）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二）召开形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召开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5日上午10:00-11: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

司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17:30前将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指定

邮箱：dshbgs@jsbchina.cn。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2890919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0
优先股代码：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26号江苏银行总部大厦4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6
9,069,657,564

49.4223
(四) 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包括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及其所持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优先股份数占公司发行该类优先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0
0
0

(五)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袁军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董事葛仁余、胡军、林海涛、姜健、唐劲松、于兰英、任桐因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监事季金松、陈礼标、郑刚、宋芸芸、李朝勤因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陆松圣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66,318,028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011,343
比例（%）
0.0111

弃权
票数

2,328,193
比例（%）
0.0258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优先股

同意
票数

8,608,341,926
0

比例（%）
94.9136

0

反对
票数

454,347,672
0

比例（%）
5.0095

0

弃权
票数

6,967,966
0

比例（%）
0.0769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7,779,499
比例（%）
94.9074

反对
票数

454,476,002
比例（%）
5.0109

弃权
票数

7,402,063
比例（%）
0.081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6,036,578
比例（%）
94.8882

反对
票数

456,261,323
比例（%）
5.0306

弃权
票数

7,359,663
比例（%）
0.081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6,057,178
比例（%）
94.8884

反对
票数

456,361,923
比例（%）
5.0317

弃权
票数

7,238,463
比例（%）
0.079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修改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055,579,973

6,055,017,546

6,053,274,625

比例
（%）

92.9212

92.9126

92.8858

反对

票数

454,347,672

454,476,002

456,261,323

比例
（%）

6.9718

6.9738

7.0012

弃权

票数

6,967,966

7,402,063

7,359,663

比例
（%）

0.1070

0.1136

0.113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蓓蓓、蔡含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5-040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杏林街98号德

龙激光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
43

25,630,533
25,630,533
24.8816
24.8816

注：剔除已实际回购股份350,000股后，公司表决权数量为103,010,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裕兴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除董事丁哲波先生、蒋力先生、朱巧明先生、李诗鸿先生以通讯

方式出席会议外，其它董事均现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除监事苏金其先生、王龙祥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外，其它监

事均现场出席；
3、董事会秘书袁凌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李苏玉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614,905
比例（%）
99.9390

反对
票数
15,628

比例（%）
0.06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525,672
比例（%）
99.5909

反对
票数

104,861
比例（%）
0.4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蕾、孙良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5-041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龙激光”、“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公

司董事高峰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高峰先生辞职后将继续
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德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高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高峰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17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5月15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
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阴德力激光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高峰先生离任董事职务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高峰
先生离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亦不会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于2025年

11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高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高峰先生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高峰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职
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高峰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高峰先生简历
高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2009年6月，毕业于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09年加入德龙激光，历任公司采购员、国际销
售、市场部经理、大客户部副部长，2018年3月至今，任德龙激光全资子公司江阴德力激光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高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2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就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归

属新增股份数量为1,389,480股。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手续，并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40,680万股变更为 40,818.948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0,6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40,818.948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由于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680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0,680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818.948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0,818.948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宜无
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1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捐赠事项概况
儿童因生长激素缺乏所致的生长缓慢不仅会影响身高，降低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

行为适应障碍、认知障碍以及心理障碍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文件精神，
帮助更多患儿持续、规范地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发起了“益路相伴”患者援
助项目，旨在向符合治疗条件、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援助，切实减轻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1类新药益佩生（怡培生长激素注射液），适用于治疗3岁及以上儿童的生
长激素缺乏症所致的生长缓慢。为助力更多患儿实现规范治疗，公司决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向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捐赠不超过4万支的益佩生，以及不超过66.16万元人民币的现金，
用于支持上述公益项目的开展。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捐赠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同时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捐赠范围内办理与本次捐赠相关事项。

二、本次捐赠的对象
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性慈善组织，

基金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持续开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者及家庭的援助工作，
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援助项目，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

三、本次捐赠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捐赠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具体举措。本次对外捐赠的药品为公司自

有产品，现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对外捐赠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3月8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自2025年3月

8日披露至本公告出具日，除本次捐赠外，公司累计对外捐赠金额为8,115.54万元，主要捐赠给北京
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用于公益援助、科学研究等活动。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